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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5 年 3 月份福澳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落實勤務執行理念，毒品危害防制宣導」 

內容：  

一、115年 3月 26日由所長李國維對所內同仁宣導有關海岸巡防機

關預防犯罪，要求同仁落實執行各項勤務並藉由與漁民互動時

告知本所針對檢肅槍械、毒品執行理念，當發現可疑人物販

賣、持有、吸食毒品或持有危險管制物品時，鼓勵漁民協助蒐

證並積極檢舉，使本隊即早掌握，打擊不法，以維馬祖地區社

會治安。 

二、並利用勤前教育時機向所內教導同仁吸食毒品的危害，由於其

成癮性及依賴性，導致吸食者一接觸即難以自拔，告知同仁應

妥善利用個人休假時間從事正當休閒活動，於服役期間結交益

友，避免出入不正當場所，更該注意自己的身分，千萬不要因

為一時誘惑斷送前途，面對友人的試探要勇於拒絕，並加以勸

戒，不給毒品留任何的地步，並當場抽問上兵劉育志可能的影

響及應如何避免被毒品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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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5 年 3 月份白沙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海巡 118緊急救難報案專線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，對性傾向不同者也應給予相當的尊重。 

二、宣導 118緊急救難報案專線，在海域地區需要救助、排解事項，海洋災

害、環保汙染、舉報違規或提供犯罪線索皆可撥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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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5 年 3 月份橋仔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交通安全」及「酒駕相關罰則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向同仁宣導軍人酒駕法條，並告知同仁酒駕零容忍，酒後不開

車，如放假在外飲酒切記找代駕，請不要以身試法，以免得不

償失。 

二、向轄區民眾宣導，交通安全相關法令，並適時禮讓行人，切勿
一時搶快而造成遺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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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5 年 3 月份青帆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交通安全」及「酒駕相關罰則」 

內容：宣導如在外飲酒，應找尋未飲酒的朋友接送或是搭乘計程車
返家，切勿有酒駕情形發生，保護自己與他人；宣導不得有

性騷擾霸凌等行為，以言語或肢體行為構成對方不舒服，除

影響自身人際關係，恐會因此負上法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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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5 年 3 月份猛澳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懲治走私條例」 

內容：利用勤教時機向同仁宣導服務於鐵路、公路、航空、水運或

其他供公眾運輸之交通工具人員，明知有走私情事而不通知

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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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一 ○ 岸 巡 隊 

115 年 3 月份中柱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懲治走私條例第 9、10條」及「非自行採捕漁獲之處置」 

內容： 

一、依懲治走私條例第 9、10條，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

人員，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或為之銷售或藏匿者，處七年以

上有期徒刑；公務員、軍人包庇走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

上有期徒刑。 

二、向漁民宣導若發現漁船所載漁獲為養殖或生長環境與當地不

符，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可認定為私運貨物，將依海關緝私

條例第 36條施以蒐證並函送主管機關進行裁罰。 


